涞源县御湖温莎在建工地
“6·16”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16日7时许，保定市雨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人，在涞源县御湖温莎在建工地6号楼，做外墙真石漆喷涂项目施工准备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涞源县人民政府同意，2021年6月17日，成立了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尹刚亮为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城乡建设局、总工会等人员组成的涞源县御湖温莎在建工地“6·16”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监察委派员参加，对该起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反复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原因、应急救援处置、事故报告、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概况
1．涞源县宏伟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伟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30695865261M,成立于2009年10月20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金2亿元，主要从事房地产、旅游景点开发，投资水利基础工程建设，销售本公司开发的商品房、房屋租赁等。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百泉路79号。登记机关：涞源县行政审批局。法定代表人:梁伟，总经理:俞琦。
2．河北中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010816607X0,成立于1994年6月7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保定市建华大街1157-69号，法定代表人:马建水，注册资金：120261980元整，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除外），市政公用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限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建筑用工具及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土地整理，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市政设施管理，公路工程建筑，古建筑工程服务，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安全生产许可证（冀）JZ安许证字[2005]000913有效期2021年8月29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13038815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有效期2021年2月1日。
3．保定市雨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泽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6MA07TTC15B，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500万元，住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南大园乡中马池村，登记机关：保定市莲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刘晓慧。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材，装饰材料，五金产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北京和平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2月23日，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预算。法定代表人:郭友。
二、合同签订及备案情况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8年9月30日，宏伟公司与中保集团签订了御湖温莎小区施工合同。承包范围：施工图纸包含的土建、给排水、消防采暖工程。
2．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2018年9月12日，宏伟公司与北京和平诚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范围包括：施工阶段监理，依据现有图纸包括建筑、结构、室内给排水、暖通、电气。
3．备案情况
2018年9月30日，御湖温莎小区建设项目在涞源县住建局完成备案。
三、合同实际执行及施工情况
中保集团完成主体施工后，宏伟公司给中保集团下发了外墙真石漆工程单独发包的通知，将御湖温莎小区施工的外墙真石漆喷涂工程单独发包，不再由中保集团负责外墙装修的相关工程。
宏伟公司与雨泽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签订外墙真石漆承包合同，承包范围：外墙真石漆工程，由雨泽公司包工包料、安装吊篮及真石漆施工机具。工期：以进场日期为准，工期75天完工（如遇特殊情况，工期相应顺延）。
 四、事故发生经过、救援过程及事故报告
（一）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1年6月15日下午，雨泽公司小包工头刘超，临时召集的工人耿建宾、刘欣到达涞源县御湖温莎小区，刘超带领二人查看了预施工现场，并介绍大概的施工楼体，随后便由苗振安排二人，住进了附近村里的出租房内。
2021年6月16日早5时多，耿建宾、刘欣开车到达御湖温莎在建工地施工现场看活（确定工程量），到达工地后，二人步行进入施工现场，二人先察看了一下其他楼真石漆施工情况。7时左右耿建宾、刘欣来到6号楼，二人从楼梯上到二楼，刘欣看带有阳台一侧的外墙情况，耿建宾看不带阳台的一侧，这时耿建宾在另一侧叫刘欣过去，刘欣过去时看到耿建宾站在窗台上，身体探出窗外观察外墙施工平整度，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当刘欣走到耿建宾身旁时，耿建宾突然身体失衡向窗外倒去，刘欣本能去拽，耿建宾抓了刘欣一把，两人同时坠落到楼下。耿建斌掉落在距离窗口三米的地面上，刘欣掉落在距离窗口五米的地下一层地上。
（二）救援过程及事故报告
事故发生后，耿建宾、刘欣被工地前来上班的工人发现，并大声呼救，刘超和苗振听到呼救声后，于7时20分到达现场，刘超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耿建宾、刘欣送往了涞源县医院救治。随后，苗振向苗艳军进行了汇报，这时苗艳君正在赶往涞源的路上，苗艳军马上将事故情况报告给了俞琦，俞琦向县城乡建设局进行了汇报，县城乡建设局迅速将有关情况报给了县政府并通报给县应急局。耿建宾于6月16日上午9时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欣被送往石家庄第三医院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五、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耿建宾、刘欣违规进入施工现场，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危险区域作业，身体失衡坠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保定市雨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培训不到位，没有依法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员工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进入施工场地，进入危险区域作业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2）未向作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3）现场管理不到位，事发现场未配备专职安全员，未能阻止工人违规进入现场，未能阻止工人不戴防护上岗，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
2.宏伟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宏伟公司，将御湖温莎建设项目，发包给中保建设集团后，未经监管部和监理单位同意，擅自将建设项目中，外墙真石漆装饰工程，重新发包给雨泽公司，造成了安全生产监管缺失。
3.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监察不到位，未发现企业的违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行政监管责任。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由于安全管理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作业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一）建议不再追究责任的人员
耿建宾，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公司管理规定，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规进入危险区域作业，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1.行政处罚的个人（5人）。
（1）苗振，雨泽公司工现场负责人，安全检查不到位，对施工人员的违规行为没有有效制止，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6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刘超，雨泽公司下属包工头，负责承包雨泽公司外墙喷涂工程工人招募、管理。录用未经安全培训人员进场作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7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苗艳军，雨泽公司工程部经理，负责工程管理，工程验收及现场施工管理。对现场施工安全管理不到位，风险因素辨识不全面，安全教育不到位，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9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刘晓慧，雨泽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依法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0年年收入（36000元）百分之三十的罚款，计人民币10800元。
（5）俞琦，宏伟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依法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0年年收入（55920元）百分之三十的罚款，计人民币16776元。
2.行政处罚的单位。
（1）雨泽公司，安全培训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隐患排查不到位，违规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2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宏伟公司，将御湖温莎建设项目，发包给中保建设集团后，又将施工项目中，外墙真石漆装饰工程部分，重新发包给雨泽公司，导致安全生产监管缺失。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2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人员
罗章顺，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主管建筑工地监管、信访、法制等工作。对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过问少，督导少，履职不到位。建议由涞源县纪委监委给予其诫勉谈话处分。处理结果抄送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陈顺利,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监站站长，主管涞源县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未对施工现场进行专项部署，对外包活动的安全监管措施不力，落实不到位，建议由涞源县纪委监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处理结果抄送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建议给予其他处理的单位和个人
邹宇，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对加强企业外包监督管理措施不力，工作落实不到位，建议由涞源县政府给予其批评教育，处理结果抄送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上级机关，关于严防严控事故发生苗头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宣传教育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对外包企业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建议给予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县通报批评，处理结果抄送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保定市雨泽装饰有限公司
（1)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提高安全意识，杜绝违章与冒险作业。
(2)施工作业前要进行有针对性安全技术交底，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加强对从业人员配带个人防护用品的管理，按规定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3)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制度，加强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
(4)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用人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认真履行用人审查程序，未经安全培训合格人员一律不准进场。
(二) 宏伟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就此次事故召开专题董事会，深刻剖析在“6.16”事故中的责任所在，认真查摆问题，加强内部管理，加强学习，依法发包，依规施工。
（2）认真开展企业内部隐患排查，全面排查和消除违法发包行为及各类事故隐患，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3）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与施工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严格督促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确保具备有资格条件的人员进场施工。对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不足、不到位等问题及时发现与纠正。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问题的要及时督促整改，确保安全施工。                                                                    
(3) 县住建部门
（1）切实落实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县住建部门要督促全县建筑施工企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严禁将工程违法分包，同时要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施工单位对承包的工程，严禁违法层层转包，施工现场要依法依规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严格现场安全作业，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要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2)切实吸取事故教训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严格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在全县建筑行业开展一次大整顿，深入开展建筑行业“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分包、抢工期、赶进度等行为，建立打击非法违法建筑施工行为专项行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专项行动成果，确保建筑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取得实效；要加强对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根据工程规模、施工进度，合理安排监督力量，制定可行的监督检查计划，严格监管，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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